
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项目编码： 440313250030300001000 项目名称： 2025年选调生到村工作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申请单位：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组织人事局（本级） 一级预算单位：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组织人事局（本级）

实施期限： 1 项目类型： 03 专项资金项目

是否新增项目： 是 分配方式： 因素法和项目法

项目总金额（中期规划，元）： 228,315.00 本年度项目金额（元）： 228,315.00

政策依据：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下派选调生到村工作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粤财行〔2024〕103号，附件1）《深圳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
2025年选调生到村工作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深财行〔2024〕64号）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选调生到村工作中央
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深汕发财函〔2024〕1999号），按照到村任职选调生人数据实下达。

测算依据：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下派选调生到村工作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粤财行〔2024〕103号，附件1）《深圳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
2025年选调生到村工作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深财行〔2024〕64号）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选调生到村工作中央
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深汕发财函〔2024〕1999号），按照到村任职选调生人数据实下达。

年度目标： 下拨选调生到村任职补助资金，给予选调生购买一次性安置物资以及开展国情调研、服务群众、走访慰问等基层工作以经费支持。

长期目标（跨度多年的项目需填）： 下拨选调生到村任职补助资金，给予选调生购买一次性安置物资以及开展国情调研、服务群众、走访慰问等基层工作以经费支持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

产出指标 *数量指标 补助人数 39 反映享受补助的人员数

产出指标 *质量指标 补助资金落实率 100% 反映补助资金的落实情况

产出指标 *时效指标 补助及时性 100% 反映补助发放的及时程度

产出指标 *成本指标 人均补助额 约0.5万元
反映平均每名选调生的补助额。人均补助额=两年

补助资金总额/总人数

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

效益指标 *社会效益指标 覆盖率 100% 反映中央财政补助覆盖范围

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

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

满意度指标 *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选调生满意度 ≥95% 反映选调生对重要财政补助的总体满意度

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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